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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煜盛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被纳入被执行人的公告

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纳入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被执行人（姓名/名称）：山东华煜盛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否 

公司任职：其他   

执行法院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  

执行依据文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9 日 

案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  

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通过法院判决，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 

信息来源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被执行人（姓名/名称）：鲁华 

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是 

公司任职：董事   

执行法院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  

执行依据文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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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  

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通过法院判决，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 

信息来源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被执行人（姓名/名称）：淄博圣隆实业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否 

公司任职：其他   

执行法院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

执行依据文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9 日 

案号：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

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通过法院判决，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  

信息来源：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  

（二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

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鲁华以及公司交通

银行贷款的担保人淄博圣隆实业公司因“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”案件被淄

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纳入被执行人。 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作出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

号《执行通知书》，“你与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借款合同纠

纷一案，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执行人交

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09 日

立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，责令你立即履

行下列义务： 

依照法律文书履行” 

 

（三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

公司、鲁华、淄博圣隆实业公司正积极与原告、法院进行沟通，并积极筹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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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配合法院执行工作。 

 

二、对公司影响 

相关诉讼事项已结案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担保方淄博圣隆

实业公司因交通银行贷款纠纷被纳入被执行人，将对公司带来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三、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

目前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鲁华积极筹

措资金，配合法院执行工作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》（（2020）鲁 0303 执 3404 号） 

 

 

 

 

山东华煜盛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1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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